日用工艺陶瓷产业发展专项政策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日用工艺陶瓷产业发展专项政策》，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的适用范围：符合《日用工艺陶瓷产业发展专项政策》和本实施细则相关条款要求的陶瓷生产企业、陶瓷大师工作室及相关社会组织。

第三条  本细则涉及的费用减免、补贴项目的申报、审核、认定工作，由市、县分级负责组织实施，补贴资金由同级政府支付。
    

第二章 分 则

第四条  购买省域以外的陶瓷辅料由依安县政府给予3年的运费补贴，保证 辅料落地价格不高于企业在外埠当地购买价格。

申报主体：入驻依安陶瓷园区的陶瓷生产企业。

申报材料：书面申请报告，并附运费和辅料采购凭证。

实施方式：由陶瓷企业向依安县政府提出书面申请，经依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审核、县政府批准后，由依安县财政局于每年12月30日前将当年补贴资金拨付给企业。
    第五条  对入驻依安陶瓷园区的陶瓷生产企业，由依安县政府承担5年的给水、排水费用，享受政策规定的工业用电最低价。日用工艺陶瓷和特种陶瓷生产企业给予5年的天燃气补贴（0.3元/m3）。

申报主体：入驻依安陶瓷园区的日用工艺陶瓷和特种陶瓷生产企业。

申报材料：书面申请报告，并附年度实际用气量及购气凭证。

实施方式：由企业向依安县政府提出书面申请，提供年度实际用气量及购气凭证，经依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审核、县政府批准后，由依安县财政局于每年12月30日前将当年补贴资金拨付给企业。
    第六条  对进驻市二轻市场陶瓷创意产业园、市博物馆、市职教中心等研发、教学基地创办、领办大师工作室的省级和国家级陶瓷艺术大师（含等同省级和国家级大师资格的工艺美术师），符合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及有关《实施细则》规定的，提供为期5年的公寓式生活服务和免费用泥送货上门服务。

申报主体：符合上述条件的陶瓷艺术大师及其工作室。

申报材料：书面申请报告，并附研发、教学所需陶瓷泥料使用计划书。

实施方式：申报人向市文广新局提出书面申请，由市文广新局代办履行公寓式生活服务报批程序，提供泥料免费送货上门服务。
    第七条  凡利用依安县城区和经济开发区国有产权房屋开展陶瓷生产和创意研发活动的投资客商、省级陶瓷艺术大师（含等同省级大师资格的工艺美术师、书画艺术家），5年内零租金免费使用；租用依安县私人产权房屋的上述人员，5年内由依安县政府给予租金全额补贴。房屋达到通水、通电、供暖条件，使用费用及房屋装修、维护费用自理。

申报主体：陶瓷生产企业、研发机构、省级陶瓷艺术大师。

申报材料：书面申请报告，租用私人产权房屋者需提供提交租赁协议、租金支付凭证。

实施方式：零租金使用国有产权房屋者，向依安县政府提出书面申请，由依安县政府根据房屋闲置情况统筹安排。租用私人产权房屋者，向依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提出书面申请，房屋面积、租用价格经审核后报依安县政府审批，房屋租金由依安县财政局按年度集中支付。
    第八条  凡在依安“龙瓷园”和陶瓷商业街创办、领办工作室的省级陶瓷艺术大师（含等同省级大师资格的工艺美术师、书画艺术家），3年内免费供给当地陶瓷原料、工作及培训场所、烧制设备服务。大师工作室研发的陶瓷文化创意产品，在市、县政府主导的电商平台免费宣传推介和销售。
    申报主体：省级陶瓷艺术大师及其工作室。
申报材料：书面申请报告，报告内容主要包括陶瓷原料用量计划和工作培训场所、烧制设备所需条件，电商平台免费宣传推介和销售的产品名录。

实施方式：由依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依据申请，核准所需陶瓷原料数量，协调有关生产企业供给。工作培训场所使用、烧制设备服务依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统筹安排。   

 第九条  每年组织一次由政府主导、行业协会承办的陶瓷艺术创意设计大赛。对获奖选手免费提供鹤城5日游，授予外埠获奖选手“荣誉市民”称号。

申报主体：陶瓷艺术创意设计大赛承办单位。

申报材料：书面申请报告，并附大赛实施方案、评奖结果通报及获奖选手证书复印件。

实施方式：鹤城5日游活动由承办单位向本级政府提出书面申请，经本级政府批准后，经费由同级财政负责。授予“荣誉市民”称号的优秀外埠获奖选手由牵头主办单位按有关规定程序报批。

第十条 加强依安县“中国五色土（北方紫砂）之乡”品牌的宣传推介。鼓励本市陶瓷生产企业、创意研发机构在国内一、二线城市设立陶瓷研发、创作、展销基地，自营业之日起满一年，由依安县政府给予房租、装修等经费补贴，补贴费用不超过房租、装修总体费用的50 %。

申报主体：在国内一、二线城市设立陶瓷研发、创作、展销基地的本市陶瓷生产企业、创意研发机构。

申报材料：书面申请报告，并附房租、装修等付款凭证。

实施方式：由企业、创意研发机构向依安县政府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相关票据凭证，经县政府审核、批准后，由依安县财政局一次性支付补贴费用。

第十一条 依安县陶瓷生产企业、大师工作室以及有关创意研发机构参加市级重要展会和省级以上政府部门主办的展会并事前申请报备的，展位费由依安县政府给予全额补贴。

申报主体：依安县陶瓷生产企业、大师工作室以及有关创意研发机构。
申报材料：书面申请报告，并附展会文件或邀请函。
实施方式：参展单位事前向县政府提出书面申请，经县政府批准，凭展费收据由县财政局给与一次性补贴。市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免费参展或统一支付展位费用的不予重复补贴。

第十二条 市辖范围内的政府投资建设项目需用建筑陶瓷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使用依安建筑陶瓷产品和陶瓷装饰材料，进一步扩大本地陶瓷消费规模。

实施方式：由依安县政府每年12月底前制定并公布依安陶瓷产品名录，由各级政府采购部门结合实际列入政府采购目录，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单位按招标程序规定组织实施。
   

第三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对骗取、套取财政资金等违规行为的，项目单位3年内不得申报任何财政扶持资金，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四条 本细则由市文广新局和依安县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细则自2017年起执行，执行期为5年（2017-2021年）。其它县区参照执行。


